
 

 

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第 9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5 年 1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3樓西側會議室 

主席：白惠蘭主任委員 

出席、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江儀蓁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略) 

參、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略)。 

二、委員建議事項： 

(一)鄭邦鎮委員： 

1. 肯定札哈木樂原及相關文化場域之建設成果。 

2. 建議加強場館作為常態性文化展示、導覽及教育推廣空間之 

   功能，使原住民族文化能更廣泛向市民及全國推廣。 

3. 建議於正式開幕或營運前，安排委員實地參訪，以利了解場 

   館定位與未來發展方向。 

主席回應： 

1. 感謝委員肯定，札哈木樂原為本會重要文化場域，未來將持 

   續規劃常態性展示及推廣活動。 

2. 有關委員實地參訪建議，請業務單位於場館開幕或試營運階 

   段妥為安排，邀請委員共同參與。 

 (二)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委員： 

1. 公共空間（如安億公園）之藝術及文化意象設計，應回歸臺 

   南在地原住民族（如西拉雅族）文化脈絡，避免使用泛化或 

   刻板的原住民圖騰符號。 

2. 強調平埔原住民族身分認定屬基本權利，行政程序應尊重自 

我認同並兼顧簡政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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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市府原住民族政策推動上，應持續以西拉雅族群為重要 

核心之一。 

主席回應： 

1. 有關公共空間文化意象設計部分，請業務單位於規劃設計階 

段確實納入在地族群文化元素，避免使用非在地之通用圖騰。 

2. 有關身分認定及相關行政程序，市府將持續與相關單位研議 

   ，朝向友善、便民方向精進辦理。 

3. 市府原住民族政策將兼顧各族群需求，並持續重視西拉雅族 

   群相關權益與文化推動。 

 (三)段洪坤委員： 

1. 肯定市府原住民族相關業務推動成果；另，平埔族群屬原住民 

   族之一環，政策及行政作業宜以整體視角規劃。 

2. 《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通過後，相關行政案件量可能隨之 

   增加，市府宜及早盤點並簡化流程，並研議審議或審查機制， 

   朝一站式行政服務方向推動。  

主席回應： 

1. 感謝委員建議，本府將依原住民族整體政策方向，持續檢視相 

   關業務推動情形。 

2. 有關族群成員認定及相關行政作業流程，請業務單位依權責及 

   法制規定，盤點現行作業方式，並朝簡化與便民方向研議可 

   行作法。 

 (四)鍾興華委員： 

1. 平埔原住民族身分認定係補正歷史正義，建議中央與地方加 

   速相關族群認定進程。 

2. 建議北頭洋聚落綜合服務中心除硬體建設外，應及早規劃軟 

   體服務內容、人力配置及後續營運模式。 

        主席回應： 

1. 市府將持續關注中央法制及族群認定進度，並配合相關政策 

   推動。 

2. 有關北頭洋聚落綜合服務中心後續軟體與營運規劃，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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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提前研議相關配套，使場館完工後能即時發揮服務功能。 

          (五)萬淑娟委員： 

1. 建議市府針對平埔原住民族身分認定流程，預先規劃單一窗口 

   或跨單位整合機制，以降低民眾行政負擔。 

2. 提醒族群別登記初期，恐有認知不足或誤登情形，建議加強宣 

   導說明。 

主席回應： 

1. 有關身分認定行政流程，市府將持續與民政、戶政等相關單位 

   協調，研議流程簡化與整合方式。 

2. 請相關單位加強宣導與說明，協助民眾正確理解族群別登記相 

   關規定。 

    (六)潘淑蘭委員： 

1. 建議持續辦理平埔族群歷史、聚落及文化研究調查。 

2. 建議研究成果除網站公告外，可透過出版或抽印方式提供族人 

   及社區參考使用。 

主席回應： 

1. 市府將持續推動平埔族群相關研究與調查工作。 

2. 有關研究成果呈現方式，請業務單位評估以出版或抽印方式辦 

   理，提升族人取得便利性。 

(七)郭俊巖委員： 

1. 原住民族政策推動過程中，應持續強化族群間之包容性與相互 

   理解，以促進社會對原住民族多元樣貌之認識。    

2. 建議市府於相關政策及制度推動過程中，兼顧族群尊重與社會 

   溝通，避免因認知落差造成誤解或對立。 

主席回應： 

1. 感謝委員建議，市府將於原住民族政策推動過程中，持續重視 

           多元族群之包容性與社會溝通。 

2. 有關族群認定相關議題，請相關單位於制度推動及行政說明 

   時，加強對外說明與宣導，促進社會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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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根秀欽委員： 

1. 健康與長照議題應融入原住民族各項政策推動中，並特別關注 

   都會原住民族之實際需求。 

2. 建議從預防醫學、文化健康知識及跨世代互助之角度，整合 

   文化、產業及社會福利等相關資源，共同推動原住民族健康 

   促進。 

主席回應： 

1. 有關健康與長照議題，市府已透過跨局處合作機制持續推動， 

   未來將參酌委員建議加強整合。 

2. 請相關單位於規劃原住民族相關政策時，兼顧健康促進與預防 

   面向，並持續與衛生及社政單位協力辦理。 

肆、提案事項： 

   一、案由一：請擬定都市原住民族母語傳承與學習具體規劃策略。 

       提案人：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委員。 

       決議：請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參酌委員意見，提供青年、成人多 

             元的族語學習管道與獎勵。 

   二、案由二：為落實《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第 23 條 3 年內制定 

               或修正相關法律之規定，建請臺南市政府成立跨局處平 

               台，彙整具體建議函送原住民族委員會及中央相關部會 

               參考。  

        提案人：萬淑娟、潘淑蘭及本會出席委員共同。 

        決議：請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研議成立跨局處協調平台之可行 

               性，並視實際需求辦理。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4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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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第 9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案      號 1 提 案 人 

尤哈尼． 

伊斯卡卡

夫特 

主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案      由 請擬定都市原住民族母語傳承與學習具體規劃策略。 

說      明 

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數年前已明示：「臺灣原住民族語 

已無安全語言，一些語言已死亡消失或瀕臨危險。」 

2. 母語傳承的重心，是父母與家庭，如今家庭功能失 

靈。 

辦      法 

1. 調查不諳母語的家庭與父母。 

2. 開設各族群母語傳承班，學員以年輕父母為主或視 

訊教學。 

3. 獎勵辦法請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研擬。 

主辦單位提 

議處理意見 

1. 目前本府透過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補助計 

畫，推動「族語學習家庭」，由語推人員到府協助家

庭於日常生活中使用族語，並結合教材設計及獎勵

機制，以鼓勵家庭持續投入族語學習。此外，也推

動族語保母獎助計畫，透過每月家訪機制，掌握幼

兒族語學習情形，同步強化保母之族語能力，營造

母語學習環境。 

2. 有關辦理母語調查一節，考量目前本府尚未編列相

關經費，且都市地區原住民族缺乏日常母語使用情

境，族語學習多與個人文化認同及學習動機密切相

關。倘未先行建立族語接觸環境與學習誘因，即使

透過問卷或調查方式掌握母語能力現況，其結果亦

難以有效轉化為實際參與族語學習之行動。爰現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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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本府持續藉由既有推動機制，增加族人接觸族語

之機會，並作為後續政策研議與評估之基礎。 

3. 另，為鼓勵族人學習並精進族語能力，本府訂定「原 

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通過獎勵計畫」，凡通過族

語認證者，不限族語別，依認證級別核發獎勵金，

中級 1,000 元、中高級 5,000 元、高級 10,000 元、優

級 15,000 元，作為族語學習之正向誘因。 

4. 未來本府將在既有執行基礎上，持續精進族語學習 

家庭及族語保母之輔導，並規劃多元且具彈性之族

語學習與交流模式，例如線上族語聚會所、Podcast

等形式，建構更易接觸、低門檻之族語學習與分享

空間，吸引不同年齡層及生活型態之族人參與。目

前本府已設置阿美族及排灣族語推人員，後續將視

預算情形，評估其他語別推動族語相關計畫，並研

議針對年輕族群學習族語之獎勵措施可行性。 

決      議 
同意提案，請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參酌委員意見，提供  

青年、成人多元的族語學習管道與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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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2 提 案 人 

萬淑娟、  
潘淑蘭及 
本次會議 
出席委員 
共同 

主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案      由 

為落實《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第 23 條 3 年內制定 

或修正相關法律之規定，建請臺南市政府成立跨局處平 

台，彙整具體建議函送原住民族委員會及中央相關部會

參考。 

說      明 

1. 依據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第 23 條：「政府應於本

法施行後三年內，充分考量各平埔原住民族群與其

成員之歷史發展脈絡及現況，並斟酌國家資源分

配，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保障其政治參與、交通水

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等權利。」 

2. 依據台南市政府施政目標：配合民政局推動本市平

埔族群之正名，依據民眾意願辦理熟註記，並鼓勵

平埔族群辦理民族別認同註記，強化族人對自身身

分的認同與重視，全面落實原住民族群的權利及權

益保障。 

辦      法 

1. 建請臺南市政府成立跨局處協調平台（或工作小

組），由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統籌召集，定期邀集相

關局處研商《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第 23 條所涉

權利保障事項。 

2. 請各相關局處盤點現行措施及可精進項目，彙整本市

政策建議，提供原住民族委員會及中央相關部會參

考。 

3. 平台推動情形及建議彙整，提請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適時報告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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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提 

議處理意見 

1. 依據本市推動平埔族群正名、熟註記及民族別認同註

記之實務經驗，結合族人意見與地方需求，整理具體

政策建議與法制修正方向，作為後續立法或修法之重

要依據。 

2. 強化跨局處追蹤機制、研商討論，提供中央建議，並

持續追蹤中央回應與政策進展，確保地方意見得以反

映，並逐步完善本市平埔原住民族群之權利與權益保

障。 

3. 落實族群認同與權益保障之施政目標，並透過制度與

政策的逐步建構，全面落實原住民族群之基本權利與

社會支持。 

決      議 
同意提案，請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研議成立跨局處協調 

平台之可行性，並視實際需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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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管事項一覽表 
項次 列管事項 列管內容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辦理情形 

1.  

札哈木樂原

場館營運及

委員參訪安

排 

請業務單位於札哈木樂

原開幕或試營運階段，

妥為規劃常態性展示與

推廣內容，並視情形安

排委員實地參訪。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

會/綜合產

發科 

— 
業務單位 

自行列管 

2.  

公共空間原

住民族文化

意象規劃 

請業務單位於公共空間

（如安億公園）規劃設

計階段，確實納入臺南

在地原住民族文化元

素，避免使用非在地之

通用圖騰。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

會/綜合產

發科 

— 
業務單位 

自行列管 

3.  

北頭洋聚落

綜合服務中

心軟體與營

運規劃 

請業務單位於工程推進

期間，同步研議北頭洋

聚落綜合服務中心之軟

體服務內容、人力配置

及後續營運模式。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

會/綜合產

發科 

— 列管追蹤 

4.  

平埔族群研

究成果整理

與推廣 

請業務單位持續辦理平

埔族群歷史、文化及聚

落相關研究，並評估以

出版、抽印或成果發表

等方式，提升族人及社

區取得便利性。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

會/綜合產

發科 

— 
業務單位 

自行列管 

5.  

原住民族健

康與長照政

策整合 

請相關單位於推動原住

民族政策時，兼顧健康

促進與預防面向，並持

續與衛生及社政相關單

位協力辦理。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

會/文教社

福科 

衛生局、 

社會局 

業務單位 

自行列管 

 



 

10 

 

項次 列管事項 列管內容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辦理情形 

6.  

平埔原住民

族身分認定

行政流程檢

視 

請相關單位研議平埔原

住民族身分認定之行政

流程，評估流程整合及

簡化方式，降低民眾行

政負擔，並加強宣導說

明。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

會/綜合產

發科 

民政局 列管追蹤 

7.  

都市原住民

族母語傳承

與學習推動

規劃 

請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參酌委員意見，提供青

年、成人多元的族語學

習管道與獎勵。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

會/文教社

福科 

教育局 
業務單位 

自行列管 

8.  

研議成立跨

局處協調平

台可行性案 

請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研議成立跨局處協調平

台之可行性，以因應《平

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

第 23 條相關規定。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

會/綜合產

發科 

民政局、

法制處及

相關局處 

列管追蹤 

 


